附件7

尘肺病人医疗救助（按实）项目支出绩效
自评报告
（部门单位自评）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为了加强社会救助，保障尘肺病人的基本生活，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最大限度减轻尘肺病人医疗支出负担，对尘肺病人给予医疗方面的资金补助。按照《关于印发峨边彝族自治县尘肺病患者医疗救助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峨边府办发〔2018〕3号），我县尘肺病患者应当纳入医疗救助人员范围。2021年我局向县财政局申报尘肺病人医疗救助（按实）预算项目，县财政局批复63万元用于尘肺病患者医疗救助，本级追加资金4.43万元，符合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2） 项目绩效目标。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完成尘肺病人医疗救助待遇的发放。截止2021年12月31日，我局支出31.92万元用于我县尘肺病患者医疗救助，完成了2021年全部救助任务。
（3） 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
项目申报内容与具体实施内容相符、申报目标合理可行。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及到位。
2021年尘肺病人医疗救助（按实）预算资金63万元，本级追加资金4.43万元，实际到位资金67.43万元。其中，县级资金67.43万元。
2． 资金使用。
2021年我县救助尘肺病患者106人，共计救助金额31.92万元，医疗救助药费及时拨付，有效的为尘肺病患者提供基本医疗保障，做到应救尽救。
（二）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我局建立了资金预算、收支业务等系列财务管理制度，设置了财务管理机构财务室，严格资金先预算后使用、专款专用的原则，在收支业务发生后及时进行会计核算并进行账务处理，做到账实相符。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按照《关于印发峨边彝族自治县尘肺病患者医疗救助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峨边府办发〔2018〕3号）要求，县域内就诊的和转诊到华西第四医院治疗的尘肺病患者需填写救助个人审批表，并经村（社）→乡（镇）签字盖章，再交到县医疗保障局综合业务股审核。获得批准后，救助时采用“一站式”服务方式，即患者在县域内以及华西第四医院治疗尘肺病（包括并发症）时，由救助资金管理机构直接与治疗机构对接完成患者相关保障政策外的治疗费用支付。
三、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基本解决我县尘肺病患者医疗保障，满足救助人员基本需求，坚持托底供养，为我县尘肺病患者提供基本医疗保障，做到应救尽救。医疗救助费用及时拨付，拨付准确率达100%；2021年12月31日前完成所有救助资金发放，发放及时率达100%。
（2） 项目效益情况。
    1、强化了政府托底职责，为尘肺病患者提供基本保障，解决了社会中困难人群的基本需求，完善了社会救助体系、编密织牢了尘肺病人的基本民生安全网。
    2、提高了尘肺病患者的生活水平，让他们享受到了发展成果。保证他们病有所医，确保了救治人员的身心健康。
四、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无
（3） 相关建议。
提高经办人员业务水平，强化责任，加强对救助人员的资格审核，及时申报审核情况。对符合救助条件的尘肺病患者要应救尽救，并及时将救助资金拨付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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